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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功能要求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（一）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

目前，国内已发布的停车场管理系统相关标准，主要聚焦于停车

场设施建设与安全管理，对管理系统功能在数据交互、智慧服务、行

政监管等方面的规定较为笼统。例如，对管理系统与外部平台之间的

数据对接、面向市民的预约停车等智慧停车服务，以及满足行政管理

数据需求等方面，现行标准都未进行明确规定，因此，不足以支撑深

圳市公共智慧停车平台的服务实施。

（二）制定本标准的必要性与意义

当下，深圳城市化进程加速，车辆保有量持续攀升，停车难题愈

发凸显。传统停车场（库）管理模式因缺乏统一标准与智能化手段，

致使资源利用效率低，还引发了交通拥堵等问题。因此，针对停车场

（库）管理系统制定一套全面、科学的标准，对于提升停车场（库）

的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，缓解城市停车压力，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。

市政府高度重视停车问题。市政府七届 65次、104 次常务会作出

工作安排，明确由市交通运输局牵头推进市公共智慧停车平台建设。

要实现智慧停车服务，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不仅要完成基础停车管

理任务，还需具备信息发布、预约停车、错峰共享等功能。而这些功

能的达成，依赖于统一的技术标准与规范，以此保障不同品牌、不同

系统间的兼容性与数据共享。现实中，深圳市场上停车场（库）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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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种类繁多，功能参差不齐，缺少统一标准，导致数据难以互通，

形成“数据孤岛”，严重制约了公共智慧停车平台的推广与应用。故

而，制定本标准是落实市政府智慧停车工作部署的关键步骤，对支撑

深圳市公共智慧停车平台的稳健建设，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10 月 17 日发布的《深圳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三批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务

的通知》，本文件由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提出并归口，项目完成期限为

18个月，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6 年 4月。

（二）主要起草过程

1. 准备阶段，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2 月

对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的现状进行了广泛调研，收集了各类停

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的功能特点、存在问题及用户需求，同时梳理了

相关法律法规和现有标准，为标准编制奠定了基础。

2. 立项阶段，2024 年 3月至 10 月

基于前期调研成果，撰写并提交深圳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

建议书，2024 年 10 月 17 日正式获批立项。

3. 组织起草阶段，2024 年 10 月至 12 月

2024 年 10 月，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，明确任务和分工。通过实

地调研、文献资料研究、相关规范性文件查阅，确定标准草案框架。

2024 年 11 月至 12 月，对收集的材料进行整理，以标准草案框架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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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逐步完善标准各章节的具体内容。期间多次组织内部讨论，完善

标准草案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

情况

（一）主要内容的依据

本文件主要依据深圳市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的实际需求，结合行业

发展趋势制定。在功能要求方面，充分考虑停车场（库）运营管理、

智慧停车服务、行政管理等多方面的实际操作流程和数据交互需求；

在性能要求方面，参考相关信息技术标准，确保系统稳定、可靠和数

据准确。同时，借鉴了国内部分城市在停车场管理系统功能规范方面

的有益经验。

（二）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根据调研，目前国内与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相关的标准有 GA/T

761-2008《停车库（场）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》、GA/T 1302-2016

《停车服务与管理信息系统通用技术条件》、SZDB/Z 282-2017《停

车库（场）车位引导及定位系统技术要求》。GA/T 761 主要侧重于

对停车库（场）安全管理系统的规范，确保停车场的安全防护、监控

等方面符合标准，为停车场的安全运营提供保障；GA/T 1302 聚焦于

停车服务与管理信息系统的通用技术条件，从信息系统的架构、功能

模块等方面进行了规定，提升停车服务的信息化水平；SZDB/Z 282 着

重对车位引导及定位系统提出要求，优化停车场内车位的引导和定位

功能，提高车位使用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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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则围绕公共智慧停车平台服务实现，规定停车场（库）管

理系统应满足的基本功能要求和拓展功能要求。在功能要求的全面性

上，本文件不仅涵盖了上述标准中的部分内容，如安全管理、车位引

导功能等，还进一步拓展到与公共智慧停车平台的深度融合，提出了

停车预约模式（全量/部分、刚性/弹性、配额/实时等）、错峰停车

服务规则设定等要求。

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及技术依据

（一）范围

明确本文件适用于本市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

的设计、施工，涵盖了各类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应具备的总体要求、

应用功能要求、性能要求和信息安全要求，确保标准适用范围广泛明

确。

（二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引用了 GA 36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号牌》和 GA/T 833

《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》，为车辆信息采集和车牌识别

功能提供了技术依据，确保数据准确规范。同时引用了 GA/T 761《停

车库（场）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》，作为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信

息安全要求的技术依据。

（三）术语和定义

本章对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、车位总数、空余车位数、公共智

慧停车平台、智慧停车服务等一系列关键术语进行定义。这些定义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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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实际情况，并参考了行业惯例和相关技术规范，确保准确和通用，

避免歧义，便于各方理解和执行标准。

（四）总体要求

本章规定了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设计、建设与运行的基础条件，

包括通用联网功能、网络安全与数据保护、时间同步功能等，这是系

统后续功能实现的前提。

（五）应用功能要求

本章明确了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应具备的各项功能，包括信息

管理、出入管理、计费缴费管理等基础功能，以及线上智慧停车服务

关联功能和行政管理需求关联功能，是停车场（库）支撑公共智慧停

车平台的智慧停车服务的关键。

（六）性能要求

本章对系统的响应时间、识别准确率、数据处理能力、故障恢复

时间等关键性能指标提出了具体要求，确保系统在高并发、复杂环境

下仍能稳定运行，为用户提供高效、可靠的停车服务。

（七）信息安全要求

本章规定了系统应符合的信息安全要求，应符合 GA/T 761 表 1中

C的规定。

五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本文件不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。

六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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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制组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，进行了充分沟通交流，在标准起草

过程中，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。

七、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

本文件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，建议通过广泛的标准宣贯，推动多

方应用，助力深圳智慧停车行业大力发展。

建议针对停车场（库）运营企业、系统服务商等单位开展标准宣

贯，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学习，熟悉规范内容，加快标准实施。

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对停车场（库）管理系统建设和运营的监督检

查，将标准执行情况纳入日常监管范围，对不符合标准的行为及时督

促整改，确保标准有效实施。

八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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